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


齐鲁医学部

关于认定2018年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招生资格的工作方案

为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充分发挥指导教师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部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博士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是指导和培养博士生的工作岗位。招生资格的审核确定，要有利于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有利于建设一支年龄结构合理、造诣精深的导师队伍，有利于促进高水平学科建设和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的提高。

申请招收博士生人员须遵守国家法律，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身体健康，能履行导师职责，每年保证有6月以上的时间在岗指导研究生。

申请招收、指导博士生的学科按一级学科进行，无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但具有二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按二级学科进行。

    一、基本条件

    1.年龄：2018年6月30日前人事部门认定的在岗人员（含经批准的延聘和延退人员）,且2018年6月30日至其退休的年限不得少于培养一届博士生。1993年以前（含199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招收指导博士生者，年龄不超过66岁（即1952年7月1日以后出生）；其他部门批准招收博士生者，年龄不超过61岁（即1957年7月1日以后出生）。1951年7月1日—1952年6月30日出生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的博士生导师或1956年7月1日—1957年6月30日出生的其他部门评审的博士生导师,只限招收硕博连读研究生。初次招收博士生的申请人，须为1958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岗人员。

申请人出生日期以人事档案记载的时间为准。

2.专业技术职称：具有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学衔者可申报。

3.学位：初次申请招收博士生人员应具有博士学位。

4.培养经验：初次申请招收博士生人员须已独立完整培养过一届全日制硕士学术学位研究生，或培养指导过两届硕博连读生转入博士阶段，或协助指导过博士生。
二、科研项目与经费条件
招收博士学术、专业学位研究生近年须具有一定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承担适合博士学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研究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科研经费充足，能提供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费用和生活津贴。具体规定如下：

（一）医学自然学科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之一

    1.国家级或国际科研项目/课题：申请者在近三年（2014年1月1日至今）内，作为负责人新申请到以下类别1项或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课题（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课题（97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计划项目/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际合作项目（世界银行、亚洲银行、欧盟、WTO、WHO、美国NIH），申请者为课题负责人时，科研经费单项需60万元或以上。

    2.省部级或其他纵向科研项目/课题：申请者在近三年（2014年至今）内，作为负责人新申请到1项或以上，单项经费100万元及以上。     
3.横向科研项目/课题：申请人在近三年（2014年至今）内，作为负责人新申请到单项经费500万元及以上。                    

申请者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30万元。

以上项目的承担单位及经费到帐单位均为山东大学。     

（二）医学人文学科（限卫生管理、人文医学和护理学）

申请者作为项目/课题负责人在近3年（2014年1月1日至今）内，新申请到国家级或国际科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含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项目（不含青年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部等国家部委高等重大委托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世界银行、亚洲银行、欧盟、WTO、WHO、美国NIH）］1项及以上。

    申请者目前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10万元。  

    以上项目的承担单位及经费到帐单位均为山东大学。

三、学术成果条件

 （一）医学自然学科
 近五年内（2012年1月1日至今）申请者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1.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IF≥2的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IF≥10。
关于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论文计算影响因子IF时须除以并列人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JCR期刊分区（以论文发表当年的数据为据）大类1区论文小于10分者，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仅限2位，各计1篇；大于10分者，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仅限3位，各计1篇。截至申请截止时间，SCI论文应公开出版（含Epub状态,不含清样）、中文论文须正式见刊。

    2.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前4位，二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前2位，二等奖第1位），获奖单位为山东大学。

（二）医学人文学科（限卫生管理、人文医学和护理学学科）

近五年内（2012年1月1日至今）申请者科研成果须满足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1.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CSSCI/SCI/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10篇及以上，其中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SCI或SCI(SCI影响因子须IF≥2)论文3篇及以上。

    2.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SCI或SCI论文5篇及以上，且SCI期刊论文影响因子IF≥2。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IF≥2的SCI论文累计影响因子IF≥10。

    以上论文须为研究性论著且著作权单位为山东大学；影响因子IF以论文发表当年ISI公布的5年影响因子为准。

关于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同自然学科

4.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前4位，二等奖前3位）或省部级科技奖（一等前2位，二等奖第1位），获奖单位为山东大学。

四、审核程序

（一）本人申请

申请招收博士生的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向所在培养单位提出招生申请，培养单位对申请人的资格和提交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二）临床医学学科以医院为基本单位完成2018年度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申请审核的初审工作。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医院提出正式申请，医院对申请者材料和资格的真实性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严格审核，将完全符合条件人员汇总表及个人简况表经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后报送临床医学院。
（三）各学院对申请人材料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临床医学院负责对各医院材料进行复审。学科评议组作为学部学位委员会下设机构，将达到条件者向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推荐。各学院须向学位委员会秘书处报送开会时间、地点，便于秘书处列席会议。各学院对推荐名单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人的公示后，将学科评议组推荐人员名单、未推荐人员名单、申请人个人申报表报送医学部研究生处。
医院审核和学院审核/复审过程中，本方案由齐鲁医学部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四）齐鲁医学部医学学位委员会限额评审申请人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表决通过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后上报校学位委员会审定。
五、特别说明

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者，暂停博士生招生：

（1）因重大教学、科研、学术不端或其它责任事故仍在处分期间；

（2）教育部抽检其指导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含专业学位论文）不合格，尚在停招期间；

（3）指导的博士生连续两人次或同一年度出现两人次论文评阅不合格或答辩未获通过；

    （4）学术道德、师德、医德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2.为鼓励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允许导师在交叉学科招收培养博士生，具体按相关规定执行。

3.各类引进人才在引进时确认其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的，经学科评议组推荐、学部审核、校学术委员会审批通过、由校人才办公室报学位办公室备案后，获得下一年度博士生招生资格。

列入学校博士招生人才专项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国家级教学名师，以通讯作者在Science、Nature、 Cell、NEJM、Lancet、JAMA发表研究性论著者，Elsevier高被引学者，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一等奖前2位，二等奖首位）或省部级科技奖（最高奖或一等奖首位）者，申请招生可简化审核程序。

4.原则上不接受校外人员招收博士生的申请。

5.本方案由齐鲁医学部研究生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                                 

2017年5月16日
